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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口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

(2019年 3月27日营口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9 年 5 月 30 日辽宁省第十

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根据

2023 年 5 月 30 日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23年7月27日辽宁省第十四

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《营口市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<营口市文明行为促

进条例>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》修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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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中华优秀

传统文化，推动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意识形态，全面提升市民素

养和城市文明水平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

条例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促进工作，适用本条例。

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文明行为，是指遵守法律、法规规定,

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树立正确的礼德观，维护公序良

俗，引领社会风尚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。

第四条 本市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以广泛、深入开展营口有礼

主题活动为载体，培养市民形成文明礼仪习惯，促进文明城市建

设。

第五条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坚持以人为本、统筹推进、奖惩

并举的原则，建立健全共建、共治、共享的长效机制，形成党委

领导、政府实施、社会参与的工作合力。

第六条 市、县（市）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统筹本行

政区域内文明行为促进工作。

市、县（市）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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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促进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制定相关工作规划和计划；

（二）指导、协调有关部门实施本条例；

（三）督促、检查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情况；

（四）宣传、表彰、推广先进典型，组织志愿服务和文明行

为劝导等活动；

（五）定期评估和通报本条例的实施情况；

（六）其他文明行为促进工作。

市、县（市）区应当建立文明行为促进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

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。

第七条 市、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文明行为促进工作

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，制定相关措施，保障

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持续有效开展。

市和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

道办事处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当按照各自职责，做好文明行为

促进工作。

第八条 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应当主动参与文明行为促进

工作。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教育工作者、窗

口行业工作人员应当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中发挥表率作用。

第九条 新闻媒体应当积极宣传文明行为促进工作，刊播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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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广告，传播美德善行，曝光不文明行为。

第二章 文明行为规范

第十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遵纪守法，遵守公民基本道

德规范和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，践行市民文明公约，不得有下列

行为：

（一）接待办事人员态度冷淡、言语粗鲁；

（二）穿着与机关形象不符的服装；

（三）工作作风松弛散漫，影响机关形象；

（四）在有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，不践行救死扶伤社会公德；

（五）鼓动他人或者参与非法上访；

（六）不讲诚信，不执行已出台的政策、不兑现作出的行政

承诺。

第十一条 教师应当自觉遵守教师行为规范，关爱学生，建

设文明校园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辱骂、体罚幼儿或者学生；

（二）中小学在职教师组织或者参与社会有偿补课；

（三）接受或者变相向家长及学生索要财物；

（四）向家长及学生推销商品、教辅材料、学习用品，推荐

课外辅导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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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应当刻苦学习，尊重师长，团结同学，不得辱骂、殴打

教职人员和同学。

家长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。

第十二条 窗口单位工作人员应当遵规守纪，营造高效便捷

的服务环境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着装、仪表不整，不佩戴相关证件；

（二）敷衍办事人员，不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；

（三）冷落、讽刺、辱骂办事人员；

（四）工作期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；

（五）工作期间迟到、早退、空岗；

（六）利用职务之便索要、接受财物，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

不正当利益，违反规定从事、参加营利性活动。

第十三条 公民应当遵守家庭美德，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互相

关爱、和谐相处、尊老爱幼，培育弘扬良好家风，不得有下列行

为：

（一）不赡养父母，不抚养子女；

（二）侵占父母和其他直系亲属财产；

（三）干涉家庭成员的婚姻自由；

（四）辱骂、殴打、虐待、遗弃家庭成员。

第十四条 企业经营者和员工应当遵守企业行为规范，诚信

守法经营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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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不讲诚信，以假代真、以次充好，欺骗消费者；

（二）对外宣传和业务推广中从事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；

（三）歧视、辱骂、体罚员工；

（四）员工损害企业合法权益。

第十五条 公民应当自觉遵守互联网管理规定，树立网络文

明新风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发布侮辱、谩骂、诽谤他人的信息及言论；

（二）编造、传播虚假信息和谣言；

（三）捏造事实，发布、传播破坏国家、地区形象，危害社

会发展稳定的信息及言论；

（四）擅自发布、传播自然灾害、重大疫情事故、突发性群

体事件、社会敏感信息及言论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；

（五）发布和传播违背公序良俗的信息。

第十六条 公民应当自觉遵守旅游文明行为公约，营造文明

和谐的旅游环境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刻划、涂污、损坏景区内文物、景观及旅游设施；

（二）不尊重当地文化传统、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；

（三）不遵守景区公共秩序，对他人造成影响；

（四）破坏景区环境卫生。

第十七条 公民应当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维护交通秩序，不

得有下列行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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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强占座位，辱骂或者殴打司机、乘

客，携带违禁物品上车；

（二）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，违反规定使用远光灯、鸣笛、

停车和占用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消防通道、应急车道；

（三）驾驶人和乘车人向车窗外抛洒物品；

（四）驾驶非机动车闯红灯、逆向行驶、超速行驶，违反规

定占用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停车、载人载物；

（五）行人闯红灯、跨越道路隔离设施。

第十八条 公民应当遵守乡村社区公共文明行为规范，弘扬

时代新风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参与色情、赌博、涉毒、封建迷信及其他低俗活动；

（二）违反法律规定，制造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；

（三）擅自占用公共场所、公共设施及附属物；

（四）侵占公共绿地种植农作物，在城市建成区内饲养畜禽，

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。

第十九条 公民应当遵守公共秩序文明行为规范，不得有下

列行为：

（一）随意倾倒垃圾或者污水，随地吐痰、便溺，违规排放

油烟；

（二）在禁止吸烟区域吸烟；

（三）随处张贴广告、涂写刻划，占道经营，破坏绿地、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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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等公共设施及附属物;

（四）在建筑物的阳台外、窗外、屋顶、平台等空间堆放、

吊挂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；

（五）在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健身娱乐等活动时，干扰他人正

常生活；

（六）在公共场所不遵守秩序、衣冠不整、大声喧哗、污言

秽语、辱骂他人，不礼让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；

（七）携犬出户不束犬链、不即时清除犬只粪便。

第二十条 公民应当树立文明、健康、理性、绿色的消费理

念，反对餐饮浪费，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合理点餐，适量取餐，剩余食物打包；

（二）办理婚丧嫁娶和其他礼仪活动从简用餐；

（三）传播健康文明餐饮文化，不制作、发布、传播宣扬暴

饮暴食等浪费行为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。

餐饮服务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当节约资源，防止浪费，

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节约食物、杜绝浪费等宣传标识标牌，

餐前引导消费者适量点餐，餐后提示消费者将剩余菜品打包，并

提供打包服务。

第三章 鼓励与倡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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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依法设立和管理使用“营口有礼”基金，采取

政府资助、企业、民间组织和市民捐赠等方式筹集资金，用于表

彰奖励、宣传培训、项目研发等推动营口有礼主题活动、弘扬社

会正能量、建设文明礼德城市，基金的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向社会

公布。

第二十二条 确定每年 9 月 1 日为“营口有礼日”。市、县

（市）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宣传营口有礼主

题活动，倡导广大市民做文明礼仪的践行者、促进者，推动形成

学礼仪、懂礼仪、讲礼仪、传礼仪的社会风尚。

第二十三条 市委、市人民政府每年对在营口有礼主题活动

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。

市、县（市）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组织

开展学雷锋标兵、道德模范、身边好人、最美人物、优秀志愿者、

美德少年等先进典型和先进集体推选活动。

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对职工、成员弘扬雷锋精神等文明行为

进行表彰奖励。

鼓励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学雷锋标

兵、道德模范、身边好人、最美人物、优秀志愿者等先进人物。

第二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采取合法方式进行见义勇为，

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，并在需要时为其提供法律援助。

第二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参加扶老、助残、救孤、济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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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学、赈灾、助医等社会公德活动，成绩突出的按照有关规定予

以表彰。

第二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，鼓励和支

持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为开展志愿服务

提供场所和便利条件，设立爱心服务点，为环卫工人和其他户外

工作者等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饮用水、加热饭菜、休憩如厕等便

利服务。

第四章 实施与监督

第二十七条 市、县（市）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应当定

期对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和社会调查，并向社会公开

督查、调查情况。

第二十八条 建立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制定统一的信用

信息采集和分类管理标准，将受到表彰的文明行为和受到行政处

罚的不文明行为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，实现信用信息共享。

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和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。

第二十九条 市、县（市）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应当设

立曝光平台，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受到行政处罚，情节严重、社会

影响恶劣的不文明行为予以曝光。

第三十条 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当组织村（居）民制定村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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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约、居民公约，弘扬文明新风，倡导言行知礼、诚实守信、崇

德向善、孝善齐家、邻里守望的社会风气。

第三十一条 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机构应当制定校园文明

行为规范，把文明行为教育纳入教育教学内容，弘扬中华传统美

德，树立正确的礼德观，培养师生的文明行为习惯，建立校园霸

凌行为预警机制，预防校园暴力。各级普法机构应当将本条例纳

入校园普法工作范围。

第三十二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交通出行文

明行为宣传，建设实时、全覆盖的道路监控系统，及时制止交通

出行不文明行为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，提高道路交通参与者的文

明程度。

第三十三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、生态环境、城市管理综合行

政执法等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依法查处破坏市容环境、损坏公共设

施、毁损绿地、污染水体空气土壤等违法行为。

第三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、旅游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协调

配合，及时处理投诉、举报，制止不文明经营行为，依法查处欺

诈消费者等违法经营行为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将文明行医、

文明就医纳入医疗管理工作规范，促进医疗机构、医疗场所的文

明行为。

第三十五条 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应当完善互联网信息内

容管理和监督机制，加强对网络不文明行为的监测，协助公安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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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查处信息网络传播违法行为。

第三十六条 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应当将文明

行为规范纳入本单位职业规范要求，作为本单位入职培训、岗位

培训内容。

窗口行业、单位应当根据本行业或者本单位的特点，制定优

质服务标准和文明行为规范引导措施，创建文明服务品牌。

第三十七条 相关执法部门应当建立不文明行为举报、投诉、

查处制度，公布举报投诉电话、邮箱，受理举报、投诉，并对违

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予以查处。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不文明行为，

有权举报、投诉。

第三十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

时，相对人应当依法配合；相对人妨碍执法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

查处。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应当建立有关违法行为的证据、信息共

享和执法合作机制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章规定的不文明行为，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已有处罚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处

罚决定的，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。

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实施不文明行为应当受到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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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处罚，违法行为人自愿参加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相关的社会

服务的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安排其参加相应的社会服务；违

法行为人参加并完成相应的社会服务，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定

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

第四十一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文

明行为促进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其所在

单位、主管部门、监察机关责令改正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

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理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